
苗栗縣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-求職交通補助 

申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 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戶籍地址  出生年月日 年   月   日 

實際居住地址  社勞政開案日 年   月   日 

身分別 

□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          □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

□家庭暴力被害人                   □長期失業者 

□未升學未就業青年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

 （必填，至少須符合 1項） 

推介應徵單位
名稱/地址 

1.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名稱： 
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         
2.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.名稱： 
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  
   
3.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.名稱： 
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檢附文件 

□求職交通費用補助申請表 

□推介就業情形回覆卡 

□受款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

□匯款同意書(入款帳戶曾填具此表者不須重複填寫) 

□本府領款收據 

初審意見 

□符合，補助          元 

□不符合，原因          

  

承辦人： 

 

科長：  

 

 

   

 

複審意見 

□符合，補助           元 

□不符合，原因             

 

承辦人： 

 

科長：  

 

業務主管： 

 

機關首長： 

註 1：同一申請者以 1個月申請 1次為原則。 

註 2：每人每月最高補助 1,500元。 


